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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
由委员长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免。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设立、职
责和组成人员任免，依照有关法律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决定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委员长会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
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
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
内的议案。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
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国务院以及
国务院各部门、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
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
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
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
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
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
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
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的时候，
必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工作
报告。

第四章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各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
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需要设立
的其他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
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表决通
过。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
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委员长会议提
名，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

第三十五条 各专门委员会每届
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
同，履行职责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新的专门委员会为止。

第三十六条 各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主持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会的
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
作。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
任命专家若干人为顾问；顾问可以列席
专门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

顾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免。

第三十七条 各专门委员会的工
作如下：

（一）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交付的议案；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
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
本委员会有关的议案，组织起草法律草
案和其他议案草案；
（三）承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有关
具体工作；
（四）承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的具体组织实施
工作；
（五）承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专题询问有关具体工作；
（六）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安排，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专题汇报，提出建议；
（七）对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
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提出建议；
（八）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
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
令，国务院各部门的命令、指示和规
章，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地方
性法规和决定、决议，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的
决定、命令和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具
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提出意见；
（九）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交付的质询案，听取受质询机关对质询
案的答复，必要的时候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十）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负责有关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促
办理工作；
（十一）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安排开展对外交往；
（十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十八条 民族委员会可以对

加强民族团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
建议；审议自治区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自治区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三十九条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承担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
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
法宣传等工作职责。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和有关法律问
题的决定草案；其他专门委员会就有关
草案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意见。

第四十条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国
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规划纲要草案、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中央决算草案以及相关报告和调
整方案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审查结果报告；其他专门委员会可以就
有关草案和报告向财政经济委员会提
出意见。

第四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
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

第五章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第四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每届任期五年，从每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四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
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
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第四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
切联系，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和反映
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充分发挥在全过程民主中的作用。

第四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
会应当同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代表
的意见和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扩大代表对各项工作的参与，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
健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各专门委员
会、工作委员会联系代表的工作机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为代表履行职责提
供服务保障。

第四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
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交由
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应当
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介绍
有关情况，认真研究办理，及时予以答
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
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加强对
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每年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并予以公
开。

第四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
执行其他属于代表的职务的时候，国家
根据实际需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和物质
上的便利。

第四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上
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
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
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因为
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
应当立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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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
和有关报告，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可
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列席会
议，发表意见。

专门委员会可以决定举行秘密会
议。

第二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
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议案的审议即
行终止。

第三十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
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
定，可以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下次会议备案或者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下次会议审议。

第三十一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
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经主席
团决定不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交有关
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后审议。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
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
出审议结果报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印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第三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
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交由有关机
关、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在交办之日起
三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
复。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意
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交由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其上级
机关、组织再作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三章 审议工作

报告、审查国家计划和国家

预算

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
年举行会议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
经各代表团审议后，会议可以作出相应
的决议。

第三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举行的四十五日前，国务院有关主管
部门应当就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内容与本年度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初步方
案，上一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的主要内容与本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初步方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汇
报，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当
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
年举行会议的时候，国务院应当向会议
提出关于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关于上一年度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的报告、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由
各代表团进行审查，并由财政经济委员
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

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前款规
定的事项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
结果报告，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会
议，并将关于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上一年
度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中
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
会议表决。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应当
及时印发会议。

第三十六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中央预算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后，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部分调整的，
国务院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七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审查、
批准和调整，参照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国家机构

组成人员的选举、罢免、

任免和辞职

第三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
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国
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
选，由主席团提名，经各代表团酝酿协商
后，再由主席团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
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除主席以外的
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依照宪法的有关
规定提名。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
名。

第三十九条 候选人的提名人应当
向会议介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并对代
表提出的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第四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或者决定任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式。得票数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的，始
得当选或者通过。

大会全体会议选举或者表决任命案
的时候，设秘密写票处。

选举或者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
当场宣布。候选人的得票数，应当公布。

第四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具体办法，由大会
全体会议通过。

第四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在
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公开进行宪法宣
誓。宣誓仪式由主席团组织。

第四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
席，国务院的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组成人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提出
辞职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各代
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大
会闭会期间提出辞职的，由委员长会议
将其辞职请求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
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辞职的，应当报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下次会议确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辞职
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务
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在国务院副总
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人选。

第四十四条 主席团、三个以上的
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可以
提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
席，国务院的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组成人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各代表团审议后，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或者依照本规
则第六章的规定，由主席团提议，经大会
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审议决定。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并提供
有关的材料。

罢免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
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
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第四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被原选举单
位罢免的，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
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第四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辞
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被
接受的，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
应终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予以公告。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七条 各代表团审议议案和

有关报告的时候，有关部门应当派负责
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
问。

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关于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关于上一年度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时候，国务院
以及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或者其委派
的人员应当分别参加会议，听取意见，回
答询问。

主席团和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和有关
报告进行审议的时候，国务院或者有关
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
问，并可以对议案或者有关报告作补充
说明。

第四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
代表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以及
国务院各部门、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四十九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
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五十条 质询案按照主席团的决
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主席团会
议、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或者有关的
代表团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
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
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
团团长或者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
提质询案的代表或者代表团对答复

质询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席团
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在专门委员会会议或者代表团会议
上答复的，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代表
团应当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向主席团报
告。

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
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受质询机关
的负责人应当签署，由主席团决定印发
会议。

第六章 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

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
的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二条 主席团、三个以上的
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联名，
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
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
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
工作。

第五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它提供必要的材
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
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
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
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五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
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
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五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
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五十六条 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各种会议上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
定的议题进行。

第五十七条 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
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
超过十分钟，第二次不超过五分钟。

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应
当在会前向秘书处报名，由大会执行主
席安排发言顺序；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临
时要求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许可，始
得发言。

第五十八条 主席团成员和代表团
团长或者代表团推选的代表在主席团每
次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一议题
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
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主持人许可，
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五十九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
案，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宪法的修改，由全体代表的三分之
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会议表决时，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可

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
第六十条 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无记

名按表决器方式。如表决器系统在使用
中发生故障，采用举手方式。

宪法的修改，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

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表决的方式，
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八章 公 布
第六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任
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通过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予以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命的国务
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
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
长、秘书长，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签署主席令
任命并予以公布。

第六十二条 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辞职或者被
罢免的，适用本规则第六十一条规定的
公布程序。

第六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公告予以公布。

第六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法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
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六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法律、决议、决定，发布的公告，以及
法律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
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和中国人大网上刊载。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春到京城，万物勃发。长安街边，
枝头绽出一轮新绿。

11日 15 时许，近 3000 名全国人大
代表从驻地再次汇聚人民大会堂，出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中国再出发。

这座国家最高议政殿堂，见证着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一步一个
脚印，走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奔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万人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
主席台上，国徽高悬，红旗鲜艳夺目。

雄壮的进行曲响起，在全场热烈
掌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
上主席台。

一项项决议草案、决定草案提交表
决，一次次的表决通过振奋人心。
——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
——表决通过关于“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
组织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
规则的决定！
——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

……
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是信心，

更是力量。
礼堂穹顶，红色五星璀璨夺目。
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在这里凝聚

为国家意志，在这里迸发智慧光芒——
代表们提出议案 473 件，对各方

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约 9000
件。

代表们积极建言，政府工作报告作
81处修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草案作55处修改。

新起点，再出发，踏上“新生活、新
奋斗的征程”——

收好划满重点的会议资料，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文辉代表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我们要保持干劲
冲劲，统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乡亲
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新征程，再出发，走出“高质量发展
之路”——
“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

能源发展也将转入全新的高质量发展
阶段。”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枢刚代表说，“能源供应保障不仅要
安全高效，而且要清洁低碳，从‘有没
有’转向‘好不好’。”

新征程，再出发，为“民生福祉”增
添含金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张伯礼代表感慨满怀：“国家在教
育、医疗、住房、养老、文化等各方面都
有安排，各项措施会后将落地实施，未
来的美好生活令人期待。”

人民大会堂外，春意正浓。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

胡浩、吴雨；参与采写：沈汝发）

走向充满希望的春天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侧记

本报海南文昌3月12日电 记者
安普忠、王凌硕报道：3月 12 日 1时 51
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完成长
征七号改遥二运载火箭发射。

长征七号改遥二运载火箭由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改进研制而成，用于发射地
球同步轨道卫星，运载能力不少于7吨。

本次发射的试验九号卫星主要用

于空间环境监测等新技术在轨验证
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62次飞行。

长征七号改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搭载发射试验九号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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